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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适应公司业务扩展需要并结合公司情况，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

称“《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简

称“《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拟对《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出如下修订： 

一、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现条款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非煤矿山（石油、天然气等）、危险化学品（乙烯、

丙烯、丁二烯、石脑油等）、重油、橡胶及其他石油化工原料和产品的生产、储

存、管道运输、陆路运输、水路运输、销售；石油炼制；汽油、煤油、柴油的批

发业务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业务；天然气化工、煤化工的生产、储存、运

输、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溶剂油、沥青的销售；化肥生产；加气站经营，压

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城市燃气销售；加

电站经营；石油石化机器、设备的制造、监造、安装；石油钻采设备、工具、仪

器仪表制造；石油石化原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销售；技术及信息、替

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电力、蒸汽、水务和工业气体的生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产销售；农、林、牧产品批发；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针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与零售；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批发与零售；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的销售；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与零售；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专门零售；汽车、摩托车修

理与维护、技术培训；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

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综合零售；住宿餐

饮业；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制造；居民服务；运输代理业务；仓储业；自有房地产

经营活动；储气库设施租赁；房屋、车辆、设备、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媒

体、广告，佣金代理；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电子商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承包境外机电、石化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建议修订为：“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非煤矿山（石油、天然气等）、危险化学品（乙烯、

丙烯、丁二烯、石脑油等）、重油、橡胶及其他石油化工原料和产品的生产、储

存、管道运输、陆路运输、水路运输、销售；石油炼制；汽油、煤油、柴油的批

发业务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业务；天然气化工、煤化工的生产、储存、运

输、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溶剂油、沥青的销售；化肥生产；加气站经营，压

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城市燃气销售；加

电站经营；石油石化机器、设备的制造、监造、安装；石油钻采设备、工具、仪

器仪表制造；石油石化原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销售；技术及信息、替

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电力、蒸汽、水务和工业气体的生

产销售；农、林、牧产品批发；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针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与零售；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批发与零售；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的销售；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与零售；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专门零售；汽车、摩托车修

理与维护、技术培训；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

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综合零售；住宿餐

饮业；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制造；居民服务；运输代理业务；仓储业；自有房地产

经营活动；储气库设施租赁；房屋、车辆、设备、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媒

体、广告，佣金代理；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电子商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承包境外机电、石化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路运输；

沿海工程辅助作业，港口经营，溢油应急、安全守护、船舶污染清除作业；专业

技术服务业中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食用盐生产、批发、零

售；页岩气、煤层气、页岩油、可燃冰等资源勘探、开发、储运、管道运输、销



售；天然气发电、电力供应；电力设施安装维护，电力技术开发与服务。” 

二、 《公司章程》第七十二条 

现条款规定：“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公司股东

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信息。” 

建议修订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公司股东

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信息。公司不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三、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 

现条款规定：“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对董事

会负责。专门委员会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

考。 

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建议修订为：“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提名和社会责任管理

等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专门委员会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

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

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提

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由董事长或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四、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章“董事会的组成及下设机构”增加两条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章“董事会的组成及下设机构”部分增加两条：“第

十七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公司经营活动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的规模和构

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二）研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在境内外人才市场以及公司内部广泛搜寻合格人选，对董事候选人、

总裁人选、总裁提出的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副总裁以及董事长提出的董事会

秘书人选等进行审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第十八条 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的政策、治理、战略、规划等，向董事会提出

建议； 

（二）审阅公司年度社会责任计划、对外捐赠计划； 

（三）审阅公司年度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及可持续发展报告。” 

《董事会议事规则》原第十七条及之后的条款序号相应调整，修改后的《董

事会议事规则》条数由原来的五十条增加为五十二条。 

 

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上述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8 年 3 月 23 日 

 


